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靴下無聲:  
⾹港警察侵犯⼈權報告（結論節錄中⽂譯本） 

展望：循國際法解救⾹港困局 

•針對⾹港出現廣泛警暴的指控，《華盛頓郵報》曾

作出深⼊調查，並在2019年12⽉24⽇發表報導。
該調查邀請9名國際專家，按照國際標準及⾹港警
察內部守則，深⼊分析65個指控⾹港警察使⽤過度
武⼒的事例。雖然國際專家同意他們看到的⽚段

「未必能反映特定事例之全貌」─這也是⾹港警察

和⾹港特區政府否認警暴的其中⼀個抗辯理由，但
國際專家在仔細研判該65個事例之後，認為當中
「約有70%可證明⾹港警察已違反其內部守則」，
只有「約8%可證明⾹港警察使⽤了適當武⼒」。
這⾜以證明，不少關於警察濫暴的指控均有事實基

礎，⽽且亟須深⼊調查。除此以外，⾹港警察還牽
涉到更為嚴重的暴⼒事件，包括7⽉21⽇元朗港鐵
站及四周的襲擊事件、8⽉31⽇在太⼦港鐵站內的
⾏動、所有槍械使⽤個案、以及被指對市民施加酷

刑及性暴⼒等等。獨⽴調查可謂刻不容緩。 

•本報告認為，基於從公開渠道獲得的各項證據，⾹
港警察已違反「國際執法⼈員法」（ t h e 
International Law of Law Enforcement）、「國際
⼈權法」（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Law）、
及⼀系列相關的國際標準，包括： 
•《世界⼈權宣⾔》（1948年） 

•《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》（1976年） 

•《執法⼈員⾏為守則》（1979年） 

•《執法⼈員使⽤武⼒和⽕器的基本原則》

（1990年） 

•《執法⾏動的國際⼈權標準》（1997年） 

•《在和平抗議背景下增進和保護⼈權》（聯合

國⼈權理事會2014年4⽉11⽇通過之決議案， 
編號A/HRC/RES/25/38） 

•《在和平抗議背景下增進和保護⼈權》（聯合

國⼈權理事會2016年3⽉24⽇通過之決議案， 
編號A/HRC/RES/31/37） 

•聯合國⼈權理事會《和平集會和結社⾃由權利

問題特別報告員及法外處決、即審即決或任意
處決問題特別報告員關於適當管理集會問題的

聯合報告》（2016） 

•《關於公民及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6條⽣命權的
第36號⼀般性意⾒》（2018年聯合國⼈權事務
委員會決議，編號CCPR/C/GC/36） 

•《關於公民及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21條(和平集
會權利)的第37號⼀般性意⾒》(2019年在聯合
國⼈權事務委員會提出) 

•《聯合國關於執法⾏動中使⽤低致命武器的⼈

權標準》（2019年） 

•本報告指出，在整場反修例運動中，⾹港警察多次

採⽤強硬⼿段，威嚇各種形式的和平集會及和平⽰
威。這些⼿段包括辱罵⽰威者，以及任意扣留及逮

捕。此外，⾹港警察經常因為現場發⽣了零星暴⼒

事件，就運⽤不必要、過度且不合⽐例的武⼒，驅
散整個和平集會。更有甚者，⾹港警察曾派出喬裝

警員配備致命武器，在和平⽰威群眾中執⾏職務，
甚⾄被指在⽰威現場引致暴⼒事件，危及所有在場

⼈⼠的性命。⾹港警察在使⽤⽕器及各種低致命武

器（包括催淚煙）的⽅法，也嚴重違反了警隊內部
守則、本地法律以及國際⼈權標準。包括⾼級指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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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官在內的警務⼈員也漠視了各種低致命武器的殺傷
⼒。⾹港警察在拘捕和羈留⽰威者的過程中，同樣

採⽤過份且不合⽐例的武⼒，並肆意羞辱被捕⼈
⼠。他們不但剝削羈留⼈⼠的法律權利，更可能⼤

規模侵犯羈留⽰威者的基本⼈權。最後，⾹港警察
經常任意詮釋本地法律，辯稱上述⼿段皆合乎⾹港

法例。事實上，這些⼿段已經明顯違反國際⼈權標

準、乃⾄《基本法》聲明保障的基本⼈權。 

•本報告指出，⾹港警察各個職級的警務⼈員，在處

理集會⽰威時，均展現出低劣的判斷⼒和⾃控能
⼒。不論是和平抑或暴⼒⽰威者、旁觀者、途經⼈

仕、記者、醫護及急救（包括義務及政府⼈員）以

及⼈權監察⼈員，他們都不能倖免於警員任意使⽤
的武⼒。施⾏武⼒的警員不時被發現不服從上級命

令及指⽰，部份甚⾄蓄意攻擊傳媒、醫護⼈員、⼈
權監察⼈員、以⾄途經現場的⼈⼠，對他們隨意禁

錮甚⾄拘捕，⽬的是令到他們⾝⼼受創。⾹港警察

亦特別針對青少年，以及所有⾝上攜有被認為與⽰
威活動有關的物品（包括外科⼿術⽤⼜罩等常⾒⽇

⽤品）的市民。警員也經常以「任何⼈均不應出現
於衝突現場」為由，對包括警察⽀持者的所有現場

⼈⼠辱罵挑釁。⾝處衝突現場的⼥性，往往遭受警

員各種羞辱。在反修例運動中，針對警員及警察⽀
持者的性罪⾏指控最少已達50宗。兒童亦時常在⼈
群之中遭到警⽅武⼒波及，⽽警員往往就是現場唯
⼀使⽤武⼒的⼈⼠。⾹港警察在⾏使職務時，也對

宗教及⽂化傳統⽋缺尊重。 

• 步向2019年底，⾹港警察開始更有系統地鎮壓⼀
切所有與⽰威相關的活動，⽽警員更被縱容對任何

⼈⼠採取威嚇⼿段。截⾄2020年1⽉，⾹港警察仍
然在各次⽰威⾏動期間採取「震懾」（Shock and 
Awe）姿態，顯⽰他們謀求以⼤規模恐嚇，迫使港
⼈噤聲。這些⾏動顯⽰，⾹港特區政府及⾹港警察
似乎沒有將⽰威者（包括採取和平及暴⼒⼿段者）

視為社會⼀員。他們試圖將所有⽰威者視為罪犯，
甚⾄是兩國交戰中需要殲滅的敵⼈。我們無從得知

這種態度在⾹港警察及特區政府內部的實際影響，

但⾄少林鄭⽉娥曾經聲稱抗爭者「並⾮社會持份
者」（“They have no stake in the Society”），亦
「拒絕」相信有警暴的存在。正是這種態度，令到
部分⾹港⼈指控⾹港警察已經在施⾏「國家恐怖主

義」或「警察恐怖主義」。本報告之所以不採⽤這

兩個術語，只因本報告認為這些術語未能指向更為

適切的國際法框架，亦即「國際執法⼈員法」

（LOLE）及「國際⼈權法」（IHRL）。這⼀系列
的國際法規，是不少國家對⼤規模及全⾯違反⼈權

的政府及其組織施加制裁的法理基礎。 

• 本報告同意監警會外聘國際專家所指，⾹港現有
的監警機制根本沒有能⼒處理反修例運動中針對⾹

港警察的投訴個案。更有甚者，監警會部份成員的
⾔⾏，也顯⽰他們對國際⼈權和警政執法守則的無

知。最重要的是，⾹港警察涉及的濫暴⾏為，在已
發展社會當中，無論是規模還是程度上均屬史無前

例。國際社會有必要就⾹港情況介⼊調查，捍衛並

更新⽬前「國際執法⼈員法」及「國際⼈權法」的
相關法規。沒有⼈能想像，⼀⽀具有170年歷史，
配備先進武器裝備的警隊，會採取1960年代的⼼
態，去應付⼀個⾼度發展社會中的⼤型政治⽰威。

更無⼈能想像，在經歷多年的去武裝和社區警政改

⾰之後，⾹港警察會採取⼀種無異於軍事佔領的態
度，派遣配備AR-15⾃動步槍的警員，駐守在⼩學
學童及驚惶失措的家⾧⾝旁，僅僅因為鐵路系統運
作可能受⽰威者⼲擾。警察濫暴在⾹港造成的嚴重

後果，並不能從官⽅死傷數字得到反映。無論是遭

受暴⼒抑或是施加暴⼒的⼈，還有每⽇⽣活於這種
暴⼒環境之下的全體⾹港市民，他們都在承受⾧期

的⾁體、精神及社交創傷。⾄於那超過7,000名因
各種緣故於反修例運動中被捕的⾹港市民，他們的

⼈⽣已經被永遠改寫。 

• ⾯對國際輿論的強烈譴責，⾹港特區政府仍公開
為⾹港警察背書，⼀直不願意調查⾹港警察的過激

及不當⾏徑，以及警隊本⾝的架構缺陷。⼤部分⾹
港市民已經對⾹港政府和現存機制失去信⼼，認為

它們無法處理當下局勢，並調查⾹港警察侵犯各種

國際認可⼈權的⾏徑。故此，基於2005年世界⾼
峰會中與會各國所認可的「國家保護責任」

（R2P）原則，本報告認為國際社會有迫切性以國
際法機制協助改善現況；⽽⾹港警察侵犯國際認可

⼈權的各項⾏徑，應交由有⾜夠權⼒的國際組織處

理，包括： 

 聯合國 

•安全理事會，可援引1999年成⽴的「關於審查
1999年東帝汶境內嚴重侵犯⼈權⾏為起訴情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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獨⽴專家委員會」以及2004⾄2007年間成⽴的
「達爾富爾問題國際調查委員會」為前例，成

⽴委員會調查⾹港警察⼤規模侵犯⼈權的指
控。 

•聯合國⼈權理事會可援引其42/25號決議案所
成⽴，調查委內瑞拉「⾃2014年以來發⽣的法
外處決、強迫失蹤、任意拘留以及酷刑和其他

殘忍、不⼈道或有辱⼈格的待遇等⾏為」的國
際實況調查團為前例，成⽴調查委員會。關注

⾹港局勢的國家亦可援引《公民及政治權利國
家公約》中的第41條，向聯合國投訴港府侵犯
國際認可的⼈權。 

•聯合國亦可援引前南斯拉夫問題國際刑事法庭
及盧旺達問題國際刑事法庭為前例，成⽴國際

刑事法院。 

•聯合國⼈權事務⾼級專員辦事處亦可援引2019
年7⽉出版，《聯合國⼈權事務⾼級專員關於
委內瑞拉⼈權狀況的報告》為先例，啟動獨⽴
調查。該辦事處亦可在⾹港成⽴「⼈權機關」

([National] Human Rights Institution)，以持
續保護、監察並促進⾹港的⼈權。 

國際刑事法庭 

•國際刑事法庭可援引其「犯罪要件」(The 
Elements of Crimes)第7(1)(K)條，即「反⼈
道罪⾏中的其他不⼈道⾏為」(Crime against 
Humanity of Other Inhumane Acts)條款，處
理⾹港反修例運動。由於港府⼀直拒絕獨⽴調

查⾹港警察，國際刑事法庭的檢察官辦公室是
代為啟動獨⽴調查程序的合適組織。必須指

出，⾹港是世界各個⾼度發展社會中，⾸個發
⽣執法部⾨⼤規模及全⾯侵犯⼈權的地⽅。⾹

港情況之特殊與嚴重，值得啟動相關機制進⾏

調查。 

國際社會 

•國際社會可設⽴與類似美國《⾹港⼈權與民主
法案》及《全球⾺格尼芝基⼈權問責法》規定

的制裁機制，既可普世⼈權及民主價值，亦可

防⽌⾹港警隊犯下侵犯⼈權及其他罪⾏的要員
移居其他已發展國家，避免出現難以預料的後

果。前警務處處⾧曾偉雄競選聯合國毒品和犯

罪問題辦公室主任⼀事，即為最佳例證。 

•英國亦宜援引《2001年國際刑事法庭法例》
(International Criminal Court Act)，對警隊內
的英籍⼈員展開調查。根據該法例第51條，
「任何英國國民、英國居民或英國法律管轄權

內的⼈員」，只要犯下「反⼈道罪⾏」即可根

據該法例予以檢控。⽽警隊內的英籍成員，應
接受英國有關當局調查；必要時亦可要求引渡

該等疑犯。 

•國際社會亦應考慮禁⽌個別⾹港警務⼈員⼊
境，尤其是那些屢次對⾹港市民施加⾁體及精

神暴⼒、並且⾃以為是的警務⼈員。考慮到這
些⼈員的⾏為與精神狀態，容許他們⼊境不但

會令涉事國家蒙羞，更有可能在該等國家滋⽣
罪惡。 

•本報告強調，⾹港警察整個組織、其⾼層指揮官、
及個別濫權的警務⼈員，都必須個別追究責任。反
修例運動期間警隊領導層的決策過程，應由擁有⾜

夠權⼒的本地及國際團體進⾏調查。在適當情況
下，國際社會應根據類似於美國《⾹港民主及⼈權

法》及《全球⾺格尼茨⼈權問責法》等機制，制裁

相關⼈等。若果港府無法或拒絕展開獨⽴調查，所
有觸犯「國際執法⼈員法」、「國際⼈權法」、《警

察通例》或⾹港本地法例的警務⼈員，應該交由國
際獨⽴調查委員會或國際刑事法庭調查。若情況許

可，本地法院亦應檢審觸犯本地法律的個案。 

•過去七個⽉，⾹港警察的表現充份顯⽰他們雖然裝
備精良，卻⽋缺訓練和紀律約束，造成⾹港社會廣

泛的痛苦和仇恨。⾹港警察應當⾯對現實，⽽⾮繼
續⾃詡專業，沉溺於極端民族主義，或以空泛的反

恐措辭作為藉⼜。這只會強化⾹港警察內部的⾃負

⾵氣與受害者⼼態。解散警隊或許並不現實，但⾹
港社會急需建⽴有效的制衡機制，督促警政改⾰，

確保警隊是在遵守「國際執法⼈員法」及「國際⼈
權法」的前提下進⾏執法，最終使警隊重新屬於⾹

港社會。過去⼗年，⾹港警察由⼀個最受尊重的政

府部⾨，迅速淪落⾄社會邊緣，遠離群眾，當中的
政治、社會及⽂化成因，必須詳細檢視。⾹港社會

需要討論並決定，是否繼續保留警隊的準軍隊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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構，以阻⽌惡毒的黷武精神在警察內部繼續滋⾧，

尤其是對軍事化訓練及使⽤槍械的執迷，以及濫⽤

反恐措辭。社會亦應公開討論應否繼續保留如速⿓
⼩隊以及機動部隊的準軍事單位。個別好勇⾾狠⽽

且敵視公眾的警務⼈員應該予以⾰職。早前踴躍發
表政治意⾒的各個警務⼈員協會，則必須承受監

察，使其回復應有職能。這些協會的領導層，特別

是曾經違反「國際⼈權法」的個別⼈⼠，亦應予⾰
職，並為廣泛侵害⼈權的⾏徑負上責任。⾹港警察

亦應妥善保存檔案，並適時開放予公眾查閱。 

•⾹港政府理應為2019年6⽉⾄今的慘劇負上最⼤責
任。⾹港政府⼀直宣稱守護⼈權價值，事實上卻沒

有令本港⼈權標準與時並進，甚⾄縱容⾹港警隊濫
暴。⾹港政府從未透過修改本地法例（例如修改⾹

港法例第241章及第245章），命令⾹港警隊更新
⾏動準則、訓練以及程序，以達致國際⼈權標準。

⾹港政府也未有妥善教育公眾關於他們享有的⼈權

保障和國際⼈權標準。 

•本報告認為，國際社會應當展開獨⽴調查，檢視反
修例運動中⾹港警察各種不當⾏為，並在適當情況
下對肇事警務⼈員進⾏刑事檢控。⾹港警察亦須徹

底改⾰，以使其⼈員、⾵氣、組織、訓練、規例及

裝備等各⽅⾯，都能符合「國際執法⼈員法」及
「國際⼈權法」。此外，所有⿎勵警隊成員濫權的

⾹港法例，如《緊急情況規例條例》、《簡易治罪
條例》、以及《公安條例》等，都有必要作出修訂

或廢除。國際社會應當監察並督促⾹港政府及⾹港

警察跟從國際⼈權標準。⾹港市民必須充份認識國
際⼈權標準，並透過政治參與，確保⾃⾝的發⾔

權，以求達致實質改變。正因如此，普選⽴法會及
⾏政⾧官實有其迫切需要。為使⾹港恢復和平，並

維持其國際⾦融中⼼之地位，⾹港特區政府及中華

⼈民共和國政府應當同意這些務實建議，以展⽰他
們尊重國際⼈權標準以及捍衛法治的決⼼。 

•直⾄2020年1⽉，⾹港警⽅仍然嘗試以「震懾」策
略，企圖⼲擾所有⽰威活動（包括和平集會）。我

們急需國際社會施以援⼿，停⽌此⼀⾏徑；⽽國際
調查以及針對各種不當⾏為的及時制裁，或許已是

防⽌⾹港步進⼀步武⼒衝突的最後機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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